
1

塔河油田八区注水支干线隐患治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2024年 9月 13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西

北油田分公司”）组织开展了“塔河油田八区注水支干线隐患治理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验收调查单位及行业技术专家组成（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

了查验，核实了建设项目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验收调查单位关于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书的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组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境内。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改扩建，主要通过建设

塔河油田三号联站至 8-1站共计 15.57km的注水管线进行隐患治理，消除管道可能

存在的泄漏风险。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年 7月，新疆威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塔河油田八区注水

支干线隐患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年 9月 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以新环审〔2023〕219号文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了批复。本工程

于 2023年 9月开工建设，2024年 6月建设完成，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开展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3）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2004.56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541.95 万元，占总投资的

27.04%。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塔河油田八区注水支干线隐患治理工程建设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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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19〕910号）中油气管道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工程无重大变

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保护措施

按照设计要求在选址阶段严格进行了公益林避让，利用施工作业带作为施工便

道，减少地表扰动；道路穿越方式采用顶管穿越，枯水期施工，临时占地施工结束

后进行了平整恢复；按相关要求对临时占地进行补偿；施工单位开展了环境保护培

训教育，实施了环境监理。

（2）废气

施工期采取分段施工的方式；合理规划车辆运输路线、运输车辆采取密闭措施。

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3）废水

施工期管道试压废水用于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区为区域内已建生活基地，

施工期间生活污水依托生活基地污水清运处置单位处理。

运营期间无生产废水产生。

（4）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对车辆、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5）固体废物

施工过程产生的土方回填至挖方处，余方就近摊铺平整，无弃土产生；施工人

员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油田工程股份分公司（新疆西

南环保中心）清运处理。

（6）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对管材质量进行了检测，运营期定期巡检。在施工、调试期间加强了日常

环境管理工作，落实了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采油三厂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库车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号：

652923-2021-196-L）。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地下水

验收监测期间，5口地下水监测井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